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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這是一本 高考行政法 解題書

甲為公務員，依規定得申領其在學子女之子女教育補助費。甲結婚後，

誤以為其妻前婚姻所生、並未由甲辦理收養之子乙亦得由其申報子女教育補

助費，遂自 92 年 9 月起，逐學期申領乙之子女教育補助費，至 98 年 2 月止

計申領 8 學期共 20 萬元。甲所屬行政機關於 98 年 9 月間始發現甲不符申領

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資格，遂於 98 年 11 月 11 日以行政處分書通知甲，其自

92 年 9 月起即不具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資格，命甲於函到次日起 30 日內

繳還前所領得之子女教育補助費共 20 萬元。甲不服，提起訴願遭駁回後，

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。試析論行政法院應如何為實體判決。（25 分）

【102 高考─法制（三級）】

3.1.16 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 考 . 古 . 題

析 Analysis.

本題在測驗「行政機關依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的相關處理方式」及

「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方式」。

Answer.

本題字數 814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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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（答案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，並請標明題號，依序作答）

㈠	甲所屬行政機關得向甲追討已核發之子女教育補助費
1.	核准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行政處分違法

	 是否讓甲成為子女教育補助費受領資格人，行政機關擁有最

終決定權，甲無參與干涉餘地，故係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92

條規定行政處分，而甲的申請行為至多只能將此行政處分評

價為「須當事人協力之行政處分」。行政機關於 98 年 9 月

發現甲不符合子女教育補助費申領資格，基於依法行政原

則，此行政處分基於錯誤基礎作成，即屬違法而不應存續，

行政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職權加以撤銷此行政

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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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	行政機關可撤銷該行政處分，使行政處分溯及失效

	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撤銷違法

行政處分。本件中甲申請時，就與乙有親子關係之重要事項

並未提出完全之資料，使行政機關依該錯誤資料而作成行政

處分 A，故甲具有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

形，原處分機關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相關規定，將核准

子女教育補助費之行政處分撤銷，並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18

條規定，使該行政處分溯及既往失其效力，追回已核發之子

女教育補助費。

㈡	甲所屬機關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3 項規定，對甲作成行

政處分，並待行政處分確定後移送執行

	 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修法增訂第 3 項規定後，明確採取反面理

論見解，當行政機關於授予利益行政處分因撤銷等原因消滅，

而請求受益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時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

返還範圍，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，以符行政經濟原則。本件

甲所屬機關自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3 項規定，以書面對

甲作成行政處分，並等行政處分確定後移送執行。

㈢	甲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，行政法院應對於甲提起撤銷訴訟給
予敗訴判決

	 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另增訂第 4 項規定，行政機關命人民返還

之行政處分未確定前，不得移送行政執行。故在該行政處分確

定前，甲可以提起撤銷訴願及撤銷訴訟，要求撤銷此命返還不

當得利之行政處分。而行政法院審酌甲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，

則甲所受領之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屬公法上不當得利，行政法院

應對於甲提起撤銷訴訟給予敗訴判決。

A.	實務見解向來以為，公務機關所屬承辦人作成行政處分是否有故意過失，與行政處分相

對人是否有信賴不值得保護，係屬二事，縱承辦公務員作成行政處分時涉有過失，亦不

影響相對人是否有信賴不值得保護之認定。


